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援 上旬

对《准则解释 4号》的一点修正建议

周丽娜

渊深圳市衡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 518048冤

母公司通过多次交易实现的企业合并，在合并财务报表

编制中因股权比例的变动涉及两个问题：一是按权益法核算

对投资收益如何进行损益调整；二是如何按《企业会计准则解

释第 4号》（简称《准则解释 4号》）对投资成本进行调整。

例：2011年 1月，A投资公司用银行存款 250万元购得 B

物流公司 10%的股份。2011年 5月，用银行存款 150万元再

购入 5%的股份，累计持股 15%。2011 年 10 月，用银行存款

1 200万元再购得 40%，持股比例上升至 55%。假定股权转让

未发生其他交易费用，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一致，A投资公

司与 B物流公司无关联关系。A投资公司 2011年投资收益为

7 170万元，B物流公司 2011年净利润 800万元，提取盈余公

积 100万元。

按照《准则解释 4号》进行会计处理：淤按公允价值对投

资成本进行调整。《准则解释 4号》规定，对企业通过多次交易

分步实现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，在合并财务报表中，对于购

买日之前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权，应当按照该股权在购买日

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，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

入当期投资收益。2011年 10月前，A投资公司两次购入股权

共持股 15%，按 2011年 10月净资产的价值比例进行调整，按

取得控制权日净资产计算的金额为 405万元（2 700伊15%），

而该项投资账面余额 400万元（250+150），A投资公司享有 B

物流公司净资产份额与其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的差额为 5

万元，计入当期投资收益。借：长期股权投资 5；贷：投资收益

5。于权益法核算的调整。按被购买方净资产公允价值的调整

已经包含了对被购买方净损益的确认，即控制权日前取得的

股权，在原取得日至控制权日之间的收益在上述调整中已经

确认。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只需对控制权日至会计期末的

期间的损益按最终控制权比例进行损益调整的确认。借：长期

股权投资 165［（1 650+100-1 450）伊55%］；贷：投资收益 165。

笔者对《准则解释 4号》的规定略作修正，将上述第一步

处理分成两个步骤进行：淤按权益法调整控制权前（2011年 1

~ 9月）取得投资的账面价值。由于股东在不同期间持有股份

比例不同导致其应享有的权益不同，所以，在会计期内由于股

权变动而导致会计年度内利润分享问题应当区分不同股权分

段计算损益调整金额。取得控制权前所属会计期间的应享有

的损益份额为 65万元［（1 150-950）伊10%+（1 450-1 150）伊

15%］。借：长期股权投资 65；贷：投资收益 65。于按《准则解释

4 号》的主旨思想，控制权之前持有的被购买方股权在控制

权购买日的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投资收

益。控制权之前持有的被购买方股权在控制权购买日的公允

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为-60 万元［2 700伊15%-（250+

150+65）］。借：投资收益 60；贷：长期股权投资 60。

对比以上两种处理，两者的汇总结果是一致的，区别在于

投资收益和少数股东收益在合并利润表中的体现。由于控制

权前的损益已在第一步予以确认，在合并财务报表时同样只

需对控制权日至会计期末期间的损益按最终控制权比例进行

损益调整的确认。借：长期股权投资 165［（1 650+100-1 450）伊

55%］；贷：投资收益 165。

对比以上两种处理方法，具体分析如下：

前者完全依照《准则解释 4号》的规定，未单独在会计处

理上确认控制权前股权中包含的 A投资公司享有的收益份

额。抵销分录：借：投资收益 165，少数股东收益 635，未分配利

润———年初 950；贷：提取盈余公积 100，未分配利润———年末

1 650。投资收益借方抵销额 165万元，投资收益贷方抵销额

170万元（165+5），投资收益合并后金额 7 175 万元（7 170+

170-165），少数股东收益 635万元（800-165）。

后者对《准则解释 4号》的规定略作修正，先确认控制权

前股权中包含的 A投资公司享有的收益份额 65万元，加上

A投资公司对控制权日至会计期末期间的损益按最终控制权

比例进行计算应享有的份额 165万元，A投资公司在 2011年

度按权益法核算享有 B物流公司的损益调整额应为 230万

元。抵销分录：借：投资收益 230，少数股东收益 570，未分配利

润———年初 950；贷：提取盈余公积 100，未分配利润———年末

1 650。投资收益借方抵销额 290万元（65+60+165），投资收益

贷方抵销额 230万元，投资收益合并后金额 7 110万元（7 170+

230-290），少数股东收益 570万元（800-230）。

两种处理方法中，后者对《准则解释 4号》进行的修正更

恰当地反映了投资公司在持有期内对被投资公司产生净损益

的责任和权利，是对投资收益和少数股东收益的反映。茵

净资产

实收资本

盈余公积

未分配利润

合 计

2010年12月31日

1 000

250

950

2 200

2011年4月30日

1 000

250

1 150

2 400

2011年9月30日

1 000

250

1 450

2 700

2011年12月31日

1 000

350

1 650

3 000

单位院万元B物流公司净资产情况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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